
北森奖学金评选办法 

（2018 年 12 月修订） 

北森奖学金是由北京北森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设立并面

向学部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颁发的专项奖学金。为了充分发挥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根据出

资方的捐赠意愿，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心理测量和生涯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应用，特制定本

评选办法。 

1 奖学金额度、名额及奖励形式 

1.1 奖学金每年度设资总额为贰万元人民币（20000），因特殊情况未用完可顺延至下一年度。 

1.2 奖学金一般设两档，北森奖学金一等奖 1000 元，共 10 个名额；北森奖学金特等奖 2000

元，共 5 个名额。如有特殊情况，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当年参评的实际情况综合确定评选

名额及奖励金额。 

1.3 获奖者将获得奖学金及荣誉证书，并有优先进入北森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实习的机会。 

2 奖励对象及获奖条件 

2.1 奖励对象的基本条件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品行端正，遵守

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学校、学部或其他机构组

织的公益活动。 

2.2 获奖者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2.2.1 刻苦勤奋，学风端正，自立自强，成绩优秀。 

2.2.2 在心理测量和生涯发展两大领域从事过相关研究工作，并以“北京师范大

学心理学部”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为作者之一发表过正式出版物，包括

但并不限于期刊论文、著作、译文、咨询报告等。 

2.2.3 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名义作为主要成员在心理测量和生涯发展两

大领域从事过相关实践活动，包括但并不限于各类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

咨询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在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实习工作等，能够展现出良

好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3 申报与评审程序 

3.1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用学生自主申报、导师/班主任限额推荐、评审委员



会择优评选的三级评审程序。 

3.2 由学部主管领导、专业教师、辅导员、学生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共同择优评选并确定

获奖名单。 

3.3 一般在每年 12 月份启动北森奖学金的评选，由申请者根据评审条件，提交申请表和相

关佐证材料。 

3.4 本科生（3-4 年级）由班主任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推荐意见，每个年级推荐人数

不超过 4 名。 

3.5 在心理测量和生涯发展两大领域的研究及应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生，可自主向导

师提交申请表。每个研究生导师可向评审委员会最多推荐 2 名自己指导并符合申报条件

的研究生，并在申请表中填写推荐意见。 

3.6 学工办收集汇总学生的申报材料后，进行初步审核，并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3.7 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将评审结果在学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如有异议，由评审委员会

最终裁定和解释。无异议之后，学工办将获奖名单及评选材料存档，同时将获奖名单报

送北森公司留存。 

3.8 对获奖同学颁发由北森公司和心理学部共同盖章的荣誉证书，并组织学生签收奖学金。 

3.9 每年度的评审工作最终裁量权归评审委员会。 

4 其他事宜 

4.1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到未规定的问题，将根据实际问题进行修订。 

4.2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森奖学金管理委员会。 

4.3 其他未竟事宜由北森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协商解决。 

 

  


